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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欧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

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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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欧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伦电气”、“发行人”或“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已于 2026年 3月 17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6]1323号文同意注册。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担任欧伦电气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

次发行拟采用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

交所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10号）、北交所颁布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5〕8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

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北证公告〔2023〕5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北京证

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2号——发

行与上市》（北证公告〔2024〕16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

及自律规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欧伦电气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

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900.00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7,260.0000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6.17%。本次发行不安排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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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行数量为 1,710.0000万股。

2、战略配售对象的选取标准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

发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发行人股票；

（3）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4）最终战略投资者不超过 20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共 2名，包括国联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无锡国联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战略投资者的参与规模和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承诺认购数量及限售期限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拟认购数量

（股）

拟认购金额

（元）

获配股票限

售期限

1 国联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800,000 69,642,000.00 12个月

2 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3,869,000.00 12个月

合计 1,900,000 73,511,000.00 -

注：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二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万股的，

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3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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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战略

投资者配售协议并出具了相关承诺函，不参与本次发行网上申购，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

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

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期限

本次战略配售获配股份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査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不足 5000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

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要求。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国联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国联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

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查询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s://www.amac.org.cn/），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

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国联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GK86
管理人名称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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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日期 2026年5月18日
成立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到期日 2036年5月18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国联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的管理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

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并按照有关规定和

《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此，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的管理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该资

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事宜，已经发行人于 2026年 5月 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份额持有人员、类别、认缴金额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员工类型

认购资产管理计

划金额（元）

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份额比例

1 陈先勇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7,157,650.00 10.28%

2 詹小英 董事 核心员工 7,080,270.00 10.17%

3 王浩涛 技术研发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4,062,450.00 5.83%

4 赵亚兵 制造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3,017,820.00 4.33%

5 李勇 两器车间主任 核心员工 1,160,700.00 1.67%

6 汪雅芳 外贸营销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2,321,400.00 3.33%

7 王书彪 热泵营销中心副总监 核心员工 3,095,200.00 4.44%

8 陈锦燕 外贸营销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1,160,700.00 1.67%

9 谢志武 技术研发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2,321,400.00 3.33%

10 王文召 注塑车间主任 核心员工 1,160,700.00 1.67%

11 欧阳方 品保部副总监 核心员工 1,547,600.00 2.22%

12 刘超 非标研发部经理 核心员工 1,160,700.00 1.67%

13 方勤斌 外贸营销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1,160,700.0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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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勋鹏
车载冰箱事业部营销

副总监
核心员工 1,547,600.00 2.22%

15 程任根 松井营销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7,931,450.00 11.39%

16 钱江梅 外贸营销中心经理 核心员工 1,160,700.00 1.67%

17 王晓鹏 热泵事业部总监 核心员工 8,318,350.00 11.94%

18 卢尚有
热泵事业部品牌运营

总监
核心员工 7,505,860.00 10.78%

19 陈祖军 松井营销中心总监 核心员工 6,770,750.00 9.72%

合计 69,642,000.00 100.00%

上述人员中，陈先勇、詹小英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除陈祖军为詹小英姐

妹之配偶外，其他参与人与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已审

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欧伦电气战

略配售 1号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且均与发行人

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符合《管理细则》第

三十五条规定，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管理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认购欧伦

电气战略配售 1号资管计划份额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出具的承诺

函、劳动合同、银行流水等资料，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金为各投资者的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

投资资产管理产品的情形，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

者委托他人参与的情形。

6、限售期

欧伦电气战略配售 1号本次获配的股份限售期为 12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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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92MA1YNRNM5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任凯锋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07-09

住所 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7楼706

营业期限自 2019-07-09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比例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00%

根据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创投”）提供的营业执

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国联创投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

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

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国联创投为

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国联创投的控股股东为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创投的

实际控制人为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股权结构图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国联创投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律主体，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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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

理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联创投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均为国联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上述关系外，国联创投与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联创投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国联创投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

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接受其他

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国联创投提供

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其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

约定的认购资金。

6、限售期

国联创投本次获配的股份限售期为 12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

的禁止情形核査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

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

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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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

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

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

《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认为，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

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

格；前述战略投资者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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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欧伦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

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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